
㈰期：2019年12㈪27㈰」

「現㈵通告：麥盛彬其㆞址為㈨龍

尖沙嘴赫德道2號㈮麟商業㆗心

1樓，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㈨龍尖

沙嘴赫德道2號㈮麟商業㆗心1樓

BARBELAND的酒牌續期。凡反

對是㊠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

㈰起㈩㆕㆝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

由之反對書，寄交㈨龍深㈬埗基隆

街333號北河街市政大廈4字樓酒

牌局㊙書收。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Mak Shing 
Pan of 1/F, Kam Lung Commercial 
Centre, No. 2 Hart Avenue, Tsim Sha 
Tsui,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 i q u o r  L i c e n c e  i n  r e s p e c t  o f 
BARBELAND situated at 1/F, Kam 
Lung Commercial Centre, No. 2 Hart 
Avenue, Tsim Sha Tsui, Kowloon.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th Floor,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27 December 2019”

申 請 酒 牌 續 期 公 告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BARBELAND

BARBELAND

「現㈵通告：朱富先其㆞址為新界大埔

安慈路2號㈧號花園㆞㆘3號舖，現向

酒牌局申請位於新界大埔安慈路2號㈧

號花園㆞㆘3號舖Burger Kitchen的

酒牌轉讓給雷菲菲其㆞址為新界大埔安

慈路2號㈧號花園㆞㆘3號舖。凡反對

是㊠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起㈩

㆕㆝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

書，寄交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號大埔綜

合大樓4字樓酒牌局㊙書收。

㈰期：2019年12㈪27㈰」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Zhu Fuxian of 
Shop No. 3, G/F, Eightland Gardens, 2 On 
Chee Road, Tai Po, New Territories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Burger Kitchen situated at Shop No. 3, G/F, 
Eightland Gardens, 2 On Chee Road, Tai Po, 
New Territories to Lui Fei Fei Sherry of Shop 
No. 3, G/F, Eightland Gardens, 2 On Chee 
Road, Tai Po, New Territories.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th Floor, Tai Po Complex, 
No. 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27 December 2019" 

Burger Kitchen
申 請 酒 牌 轉 讓 公 告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LIQUOR LICENCE

Burger Kitchen

申 請 酒 牌 續 期 公 告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C.P.U. CAFE

Date : 27 December 2019”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Wong Che 
Shing of Room 2306, Kiu Fai Mansion 
413-423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C.P.U. CAFE situated at 
Portion of Shop No. 122, 1/F, K11, 18 
Hanoi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th Floor,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期：2019年12㈪27㈰」

「現㈵通告：王梓丞其㆞址為香港

北角英皇道413-423號僑輝大廈

2306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㈨龍

尖沙咀河內道18號K11 1樓122號舖

部份C.P.U. CAFE 的酒牌。凡反對

是㊠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

起㈩㆕㆝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

之反對書，寄交㈨龍深㈬埗基隆街

333號北河街市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

㊙書收。

C.P.U. CAFE

宏達國際電子(香港)㈲限公司

(第622章)

公司條例

㈲關股本減少的公告

HTC HK, Limited

3. ㆖述㈵別決議及㈲關減少股本的償付能力陳述存放在本公司註冊辦

事處，㆞址是香港㈨龍長沙灣長沙灣道909號11樓04-05室，以供

辦公時間內查閱。

4. 沒㈲同意或沒㈲表決贊成㆖述㈵別決議的本公司成員或本公司債權

㆟，可在2019年12㈪18㈰之後5個星期內，根據公司條例第220條

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要求撤銷該㊠決議。

㈰期︰2019年12㈪27㈰

    HTC HK, Limited

2. 減少股本的款額是港元1,006,749,900，批准減少股本的㈵別決議

已於2019年12㈪18㈰通過。

    宏達國際電子(香港)㈲限公司

茲根據公司條例 (第622章) 第218條通知如㆘︰

1. HTC HK, LIMITED 宏達國際電子(香港)㈲限公司 (“本公司”) 

已批准在本公司符合公司條例第5部第3分部所列的其他要求的情況

㆘，減少股本。

香港旺角維景酒店

Metropark Hotel Mongkok Hong Kong

「現㈵通告：何國偉其㆞址為㈨龍

旺角荔枝角道22號香港旺角維景酒

店，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㈨龍旺角

荔枝角道22號閣樓香港旺角維景酒

店的酒牌續期，其附加批註為酒吧

及酒店。凡反對是㊠申請者，請於

此公告刊登之㈰起㈩㆕㆝內，將已

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㈨

龍深㈬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大

廈4字樓酒牌局㊙書收。

㈰期：2019年12㈪27㈰」

Date: 27 December 2019”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Ho Kwok Wai 
of Metropark Hotel Mongkok Hong Kong, 
22 Lai Chi Kok Road, Mongkok,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Metropark Hotel Mongkok Hong 
Kong situated at M/F, 22 Lai Chi Kok 
R o a d ,  M o n g k o k ,  K o w l o o n  w i t h 
endorsement of bar and hotel.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申 請 酒 牌 續 期 公 告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Dragon King Restaurant

龍 皇 酒 家
申 請 酒 牌 續 期 公 告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Mau Kin Fan 
of Flat H, 2/F., Kam Cheong Bldg., 59 
Tsuen Nam Road, Tai Wai, Shatin, New 
Territories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Dragon King 
Restaurant situated at The Whole of 9/F., 
Life@KCC, Nos. 72-76 Kwai Cheong 
Road, Kwai Chung, New Territories.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th Floor, Tai Po Complex, No. 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27 December 2019”

「現㈵通告：繆建勳其㆞址為新界

沙田大圍村南道59號㈮昌樓3樓H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新界葵涌

葵昌路72-76號活@KCC 9樓全層

龍皇酒家的酒牌續期。凡反對是㊠

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起㈩

㆕㆝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

對書，寄交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號大

埔綜合大樓4字樓酒牌局㊙書收。 

㈰期：2019年12㈪27㈰」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葉建明

不止暴制亂何來平安？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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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香港平安夜一點也不平
安。一如過去半年，暴徒在平安
夜繼續出擊，堵路、縱火、打
砸、傷人、襲警。工程人員在聖
誕前盡全力修復的 700 多組交通
燈再度被砸，希望在聖誕佳節為
市民提供通宵服務的港鐵，又一
次被燒。

很多人十分焦慮，為什麼市民
對平安夜的平安期盼被打碎，我
們什麼時候能夠看到香港恢復平
靜的那一天？

暴力肆虐破壞法治
自從半年前香港暴力的潘多拉盒子被打開後，暴力

與動蕩的幽靈開始在這座昔日 「最安全、寧靜」 的城
市飄蕩，民眾失去了有秩序的正常生活。而 「蒙面黑
衣人」 的暴力，給非法持有槍枝，搶劫金舖、表行和
普通市民錢財的犯罪分子以絕佳的機會，令各種刑事
案件不斷出現，給風雨中的香港帶來進一步的打擊。

暴力肆虐阻擋了法治力量，香港變成一座 「有槍」
的城市。不久前，警方在大埔商場依法截查一名男
子，該男子竟然掏出一支半自動手槍以實彈還擊。隨
後警員在民居內檢獲一支長距離射擊的半自動手槍及
大量子彈。而這並不是動亂以來第一起發現真槍實彈
的案件。12月8日民陣遊行前夕，警方就檢獲一批真

槍實彈。包括一支9毫米口徑格洛克半自動手槍、105
發子彈、3把匕首和軍刀。查獲的5個彈匣中有3個彈
匣已上滿子彈。警方表示，所有武器均能使用，且性
能良好。真槍實彈把香港推向危險的懸崖：無論是槍
口對準警方，還是冒充警員襲擊港人，都將會造成極
大的騷亂和對抗，後果不堪設想。

暴力持續造成的 「破窗效應」 ，令犯罪分子渾水
摸魚、趁火打劫，盜竊、搶劫等案件頻發。僅平安
夜前夕的 23 日，一天就出現 4 起劫案，包括搶劫金
舖等嚴重罪案。2018 年之前，香港犯罪率持續下
跌。去年整體罪案數字更是自 1974 年以來最低。而
今年，將不可避免創新高。 「破窗效應」 理論告訴
我們，環境中的不良現象如果被放任自流，就會誘
使人們仿效，甚至變本加厲。暴亂6個月以來，罪案
數字持續上升。根據警方數字，今年1至11月有170
宗行劫案，比去年同期上升28%。而6月以來的罪案
更是明顯上升。就連車內盜竊及偷車案件，也比去
年同期增加約四成。

平安夜不平安
罪犯的盛宴之所，就是民眾的受難之地。不止暴制

亂，香港何來平安？如果各種毀滅性因素一齊碾壓香
港，令香港變成魑魅魍魎群魔亂舞的地方，任何人都
沒有好日子過。這其中既包括普通無辜市民，也包括
那些縱暴者。半年以來，不僅是黑衣暴徒四處襲擊，
牽扯警方極大警力；社會上那些仇警的縱暴者，同樣

是縛住警方手腳，極大削弱警權，是助長犯罪分子肆
無忌憚、為虎作倀的幫兇。比如警方在大埔商場截查
可疑分子時，當對方突然掏槍並開槍後，一些 「圍觀
者」 竟然擋住警方執法，惡意指責警方，其無知無
智，令人悲哀。這些人為什麼不能獨立思考，一旦香
港如美國般槍枝氾濫，他們確信自己能夠安然躲過黑
暗中的子彈嗎？

今年平安夜不平安，並不是香港歷史上的第一次。
78年前的那個平安夜，香港也遭遇不平安，次日更成
為 「黑色聖誕」 。當年12月8日，日軍對香港發起猛
烈攻擊，25日聖誕日港督宣布投降。之後，香港經歷
了3年8個月的災難，香港人口竟然由戰前的160萬銳
減至60萬。

自然，當年的歷史和今天有諸多不可比之處。但細
細思考過去半年的各種情況，真的就毫無相似之處
嗎？今天我們看到舞外國國旗、唱外國國歌、喊 「為
美國而戰」 、對美國制裁香港歡欣鼓舞的情形，不難
看出其異同。當年日本侵略者是明火執仗、真刀真
槍，不假他人之手；而今天的 「侵略者」 則是躲在背
後，利用一些港人作馬前卒，打的是一場沒有硝煙的
戰爭。但無論是日本侵略者還是今日的敵對勢力，終
極目標難道不是一樣嗎？

當年日軍無法據香港為其所有，今天黑衣人也絕對
不能得逞。撫今追昔，只是希望提醒港人，平安從來
就是易碎品，如果我們今天不珍惜，任由暴力無休無
止，期待明年會有平安夜，可能只是一場夢。

評論
責任編輯 葉宇 美編 曹俊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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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澳門成功之道堪借鑑
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不僅保持與葡

語國家的密切聯繫，而且，博彩業對
外開放、引進美資博彩業巨頭，使澳
門的賭場收入迅速超越舉世聞名的美
國拉斯維加斯。與此同時，澳門主動
融入廣東省珠三角，謀求產業結構多
元化。就自身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心
和依託而言，澳門特別行政區是毫不
動搖地選擇內地。就保持自身經濟和
社會活力而言，澳門特別行政區繼續
面向世界。

不能靠向西方國家
有人把澳門依靠內地的主要原因，歸於澳門面積小

人口少。的確，澳門至今只有30多平方公里面積、66
萬人口，是促使澳門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因
素。但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由愛國愛澳代表性人
士組成，澳門居民普遍認同自己既是澳門人也是中國
人，無疑，是更重要的因素。

香港特別行政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比，面積和人口
固然大和多得多，但是，以香港一千一百多一點平方
公里面積和750萬人口而言，自身發展的資源條件和
內部市場規模也是非常局促的；香港之所以在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上躊躇，既是由於受英國和美國影響太
深，更是因為美國和英國迄今一直干預香港特別行政

區事務。葡萄牙對澳門的影響也相當深刻，但是，里
斯本不阻撓澳門回歸中國，也不干預澳門特別行政區
事務。

葡萄牙對中國友好，使澳門能扮演中國與葡語國家
交往的平台。美英干預香港事務，2019年更在香港策
動、指揮和支持 「顏色革命」 ，不僅破壞香港融入中
國發展大局，而且，削弱香港與美英等西方國家的既
有聯繫。

互相對比，不難看出，澳門給香港的基本啟迪，是必
須把自身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心和依託置於國家，不能
在國家與西方國家之間搖擺，更不能靠向西方國家。

融入國家而不聽天由命
從修例風波所暴露的種種來看，阻礙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的力量和因素，主要來自 「拒中抗共」 政治
勢力及其外國主子。

在特區建制中，不少人頭腦裏依舊是英國人植入的
觀念，他們信奉絕對的50年不變，自然對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持消極態度。深圳河河套區開放，從談到
做用了10多年，至今仍未完成首階段建設項目，便是
蹉跎的體現。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在美國策動和指揮、英國等
西方其他國家支持下，發動 「顏色革命」 旨在奪取香
港管治權，進而變香港為獨立實體，當然千方百計反
對和破壞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

耐人尋味的，是反修例示威者重新喊宣揚 「港獨」
的口號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居然被特區建制一
些人認為不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而被允
許，喊這樣的口號積極參與 「顏色革命」 者竟然當選
第六屆區議會議員。這一點，勝於雄辯地證明，在阻
礙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上，存在於建制的某些消極
力量與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及其外國主子，是共鳴
的。另一個觀念或因素，是所謂 「香港本位」 。大體
而言，有兩種形式。其一，鼓吹 「香港人優先」 ，反
對內地人士前來香港就業和定居。在修例風波期間，
內地在香港的機構和中資企業成了暴徒肆意破壞的目
標，香港社會居然保持緘默。一家中資金融機構解僱
一名香港員工，竟然被若干媒體渲染為中資排斥香港
人。特區政府制訂和執行吸引內地專才的政策，也被
一些人曲解為內地人才取代香港人才。這樣的對比，
顯示在香港抗拒內地人才和中資企業的社會心理是嚴
重的。

「香港本位」 另一種形式，是感嘆香港身不由己、
只能聽天由命。其實，在當今世界，具有自力更生和
獨立自主能力的國家也不多，遑論城市。沒有一個城
市不到身不由己的境況，區別在於如何對待。聽天由
命是消極的，盡力應對是積極的。而今，全球格局呈
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香港小而高度開放，當然身不
由己，但是，完全可以也完全必須融入國家而不聽天
由命。

長話
短說

新界社團聯會副理事長、西貢區議員 莊元苳

反思教育根治黃師禍患
半年來的修例風波持續，不單重創香

港的經濟民生，令國際大都會淪為殺戮
戰場，還狠狠揭示了香港教育的徹底失
敗。

自回歸以來，特區政府未有牽頭做好國民教育，令
立心不良的反對派及 「黃師」 有機可乘，以所謂 「學
術討論」 、 「言論自由」 作為包裝，向莘莘學子輸送
偏頗崇洋的政治謬論，大批未成年學生如今更被慫恿
走上違法之路，令人悲痛。

特區政府公布，截至上月中下旬警方拘捕近 6000

人，當中四成是學生。未成年學生以身試法令人惋
惜，在港鐵觀塘站被暴徒割頸的警員，早前質疑大批
年輕人使用暴力， 「教育制度是不是出了問題」 ，又
指對於是否同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持開放態度，但
眼見大學校長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針對警察和政
府，他慨嘆不知什麼人適合擔任委員。

的確，半年來大批罔顧師德的黃師湧現，在社交媒
體上發布仇警、咒警言論，令人心寒；有中學教材更
將被公認為 「港獨」 分子的黃之鋒，列入 「中華傳統
美德格言及名人系列」 ，為人師表卻指鹿為馬，令人

咋舌。必須重申，未成年人的身心發展很易受到長輩
特別是老師的影響，倘有教師教唆學生犯罪或挑戰國
家底線，絕對有違專業及道理。

新一代暴徒輩出，百弊叢生，源於教育局沒有做好
把關，在監管老師操守方面流於寬鬆。立法會教育事
務委員會早前通過無約束力議案，要求局方嚴肅追究
發放煽動仇恨言論或慫恿暴力的違法違紀老師。香港
已有太多年輕人被反對派利用糟蹋，事到如今，局方
有責任針對失德黃師作出處分，更要發出清晰指引，
以正視聽。

葉建明

商界
心聲

日 前 ， 港
澳 辦 主 任 張
曉 明 在 內 地
媒 體 撰 文 ，

指出香港尚未完成基本法
第23條立法，也未設立相
應執行機構，是近幾年來
「港獨」 等本土激進分離

勢力活動不斷加劇的主要
原因之一。他又強調，建
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已
成為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面前
的 突 出 問 題 和 緊 迫 任
務」 。

建立健全
制度機制

任何一個不帶政治偏見
的人，相信都會認同張曉
明所言非虛。事實上，香
港近日因修例風波而觸發
的動亂，已經擾攘超過半
年。反對派除了慫恿暴徒
四出搗亂之外，還不斷提
出 「港獨」 口號和主張，
以及勾結境外勢力。他們
的所作所為，在在證明香
港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層面
上 ， 存 在 重 大 的 法 律 缺
位。

反對派所提出的 「光復
香港，時代革命」 口號，
已 反 映 他 們 明 顯 的 「港
獨」 傾向。 「光復」 在中
文裏，有收復失地之意。
香港自秦朝以來，便是中
國 的 固 有 領 土 ， 因 此 ，
1997 年回歸祖國，便是歷
史 意 義 下 的 「 光 復 香
港」 。如今，反對派竟然
喊出 「光復香港」 ，本身
便有不承認中國擁有香港
領土主權的含義。

至於反對派提出的所謂
「五大訴求」 ，當中的部

分訴求不但違反基本法，
更是無視中央對港的全面
管治權。以反對派要求政
府 「撤 銷 起 訴 被 捕 示 威
者」 為例，不但是妨礙司
法公正，更是意圖干涉律
政 司 主 管 的 刑 事 檢 察 工
作，違反基本法第63條。
至於他們要求政府 「解散
立 法 會 ， 立 即 落 實 雙 普
選」 ，則是違反基本法涉

及解散立法會的第50條規定，亦違反了全國人
大常委會在2007年及2014年分別作出的兩個決
定。

23條立法是憲制責任
根據人大常委會在2007年作出的決定： 「在

特首由普選產生以後，香港特區立法會的選舉
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根據
人大常委會在2014年作出的決定，訂明普選後
的提名委員會，按照第四任特首選舉委員會的
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組成，並訂明 「每
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
上的支持」 。

上述兩個決定，乃是人大常委會按照基本法
附件一及附件二的規定作出，屬於憲制性決
定。反對派要求 「立即落實雙普選」 ，等於意
圖推翻人大常委會所作出的決定，無視中央對
港的全面管治權，以及香港特區根據國家憲法
及基本法所建立的憲制秩序。由此可見，反對
派把 「兩制」 凌駕於 「一國」 ，其真正的目
標，是要使香港變成中央不能行使全面管治權
的獨立政治實體。

更令人憤怒的是，反對派自修例風波以來，
不斷勾結境外勢力。多名反對派政客，包括李
柱銘、陳方安生、李卓人、黃之鋒以及郭榮
鏗，均曾前往外國，接受外國政府高層的召

見，更四處游說外國政客，推動所謂
「人權及民主法案」 的制訂，其所作

所為已跟賣國賊無異。
由此可見，完成23條立法，不但只

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更是有其必
要性和迫切性。有人或許認為，香港
現時的政局仍然動蕩，政府未必有足
夠的政治能量推動23條立法。其實，
23條立法不是政改，毋須立法會全體
議員的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只須按照
基本法附件二的規定，取得出席會議
的全體議員過半數票即可。是故，在
建制派現時坐擁立法會 43 席的情況
下，政府若是有心完成23條立法，根
本沒有立法障礙。


